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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6-15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1）公司拟与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

信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向安信信托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新

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宝华”)65%的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71,00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协议经各自有权决策机构及相关监管部门（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安信信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向安信信托转让全

资子公司新湖宝华 65%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1,000万元。 

2、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3、协议经各自有权决策机构及相关监管部门（如需）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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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董事会已对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信托”）（SH.600816）

系一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经有权机关批准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金融机构，持有《金融许可证》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经营

信托业务的经营范围并主要经营信托业务，法定代表人：王少钦，注

册资本：176989万元；注册地：上海市控江路。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安信信托前十大股东为：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6.9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4 

顾斌 2.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 2.15 

白溶溶 1.46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国联安-至臻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 

周万沅 0.84 

重庆振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73 

刘泽禄 0.55 

 

根据安信信托《2015 年度审计报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截至 2015 年底，安信信托总资产 91.5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63.09 亿元，2015 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29.55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17.22亿元；截至 2016年 9月底，总资产 115.95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80.04 亿元，2016 年 1-9 月份共

实现营业收入 35.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3.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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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

句容市宝华镇；成立时间：2004年12月；法定代表人：邹丽华；注册

资本：3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2、具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6]3250号）、《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1-9月审计报告》

（天健审[2016]7835号）：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湖宝华总资产

98,325.82万元，总负债57,542.34万元，净资产40,783.47万元，2015

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2,465.43万元，净利润5,313.99万元；截至

2016年9月30日，新湖宝华总资产85,723.85万元，总负债46,394.67

万元，净资产39,329.15万元，2016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9,929.36

万元，净利润3,545.70万元。 

3、新湖宝华开发项目为新湖·仙林翠谷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

东侧宝华新城仙林东路333号，地处国家AAAA级森林公园宝华山西麓，

项目占地面积约95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561,365.58平方米。截至2016

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开工面积36.97万平方米，累计竣工面积25.30

万平方米，累计合同销售面积25.26万平方米，累计结算面积20.31

万平方米。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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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

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6]第01-633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为新湖宝华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范围为新湖宝华于2016年9月30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评估

方法为成本法，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2、根据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新湖宝华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 85,723.85万元，负债总额为

46,394.67万元，净资产为39,329.18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168,774.46万元，负债总额为 46,394.67万元，净资产价值为

122,379.78万元，评估增值83,050.61万元，增值率为211.17%。 

3、评估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2,982.03   165,007.15   82,025.13    98.85   

 其中：货币资金   9,900.90   9,900.90  / / 

   预付账款   1,018.15   1,018.15  / / 

   其他应收款  26,858.03   26,858.03  / / 

   存货  43,500.85  125,525.98  82,025.13   188.56  

   其他流动资产   1,704.10   1,704.10  / / 

 非流动资产   2,741.82    3,767.30    1,025.48    37.40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1,633.66    2,659.14    1,025.48    62.77   

   在建工程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8.17    1,108.17   / / 

资产合计 85,723.85   168,774.46   83,050.61    96.88   

 流动负债  46,394.67    46,394.67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46,394.67    46,394.67   / / 

净资产 39,329.18  122,379.78   83,050.61    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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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值较账面价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值率主要是由于项目开发取

得土地的时间相对较早，流动资产中的存货账面价值系项目原始投入

成本，而评估价值是市场公允价值，对已投入成本应体现的合理的开

发利润进行体现，故形成评估增值。 

4、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定价为

71,000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安信信托拟以信托资金人民币71,000万元受让公司持有的新

湖宝华65%的股权（“标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19,500万元）；

公司同意向安信信托转让所持有的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分两笔支付：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安信信托

向公司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00万元；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后的六个月内，安信信托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1,000

万元。 

3、安信信托依据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股权转让基准日（即2016

年9月30日）后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权益。新湖宝华在本次股权转让基

准日业已存在的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64,508,282.13元由本公司独

家享有。 

4、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双方各自有权决策机构及相

关监管部门（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04年投资成立新湖宝华，其开发项目为新湖•仙林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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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本次交易产生股权处置投资收益约5亿元，另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核算规定，对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相应产

生投资收益约2.7亿元。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合作模式，加速资

产周转，整合各种合作资源，更快地做强做大公司地产业务、特别是

核心城市业务。 

公司没有为新湖宝华提供担保及借款。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附件 

（一）《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6]3250号） 

（二）《江苏新湖宝华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1-9月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6]7835号） 

（三）《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新湖宝华

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

评报字[2016]第01-633号）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18日 


